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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督导组工作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，加大实验室技

术安全监督检查力度，确保教学、科研等工作平稳有序开展，根

据《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东大校字〔2015〕

105 号）和《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检查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东

大校字〔2015〕11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督导组（以下简称“督导

组”）是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授权的督导机构，代表

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监督和检查实验室技术安全管

理工作情况，并及时、客观地向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、

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学院（部、重点实验室、中心，以下统称基层

部门）反馈相关信息。

第二章 督导组的职责

第三条 督导组负责学校各类教学、科研实验室技术安全管

理工作的监督、检查、评价和指导，具体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制定的

方针、规划和政策。

（二）拟定督导计划，制定督导方案，按时完成督导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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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督促检查基层部门和各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规章制

度、责任体系、应急预案的建立和运行情况。

（四）检查实验室技术安全防护设施、危险化学品、实验废

弃物、特种设备、辐射、生物、仪器设备等管理情况。

（五）排查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，督促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。

（六）检查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。

（七）向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提出改进学校实验

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第三章 督导组的聘任与管理

第四条 督导组成员的聘任方式采取基层部门推荐和实验

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选拔相结合的方式，由实验室技术安

全管理工作委员会主任直接聘任并颁发聘书。每届聘期 2 年。

第五条 督导组成员推荐选拔条件：

（一）原则上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安全工程相

关专业优先，身体健康。

（二）具有奉献精神，作风正派，热爱实验教学、科学研究

和实验室管理工作，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。

（三）长期从事教学、科研或实验室管理工作，有较高的实

验室安全素养，熟悉实验室技术安全领域专业知识。

（四）熟悉基层部门情况，善于联系群众，有较强的组织协

调能力，语言及书面表达能力良好。

第六条 每届选聘督导组成员 5 名，设组长 1 名，负责对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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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工作实施全方位、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，协调推进督导计划的

执行，确保督导工作有效开展。

第七条 督导组由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领导，实

验室技术安全管理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协调处理安全督导

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。

第八条 督导组成员在进行督导工作时配带安全督导证和

必要的督导工具。

第九条 督导组成员要按照督导计划积极开展工作，如不能

按规定履行职责，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主任有权对其

予以解聘。

第十条 督导组成员酬金按学校人事部门有关规定计发。

第四章 督导组工作制度和方法

第十一条 督导组在每学期初制定本学期督导计划，布置督

导任务；学期末向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就本学期督导

工作完成情况作总结汇报。

第十二条 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、全校性与专业性相结

合的督导检查制度，对重点部位可采取长期、定点监督检查，在

节假日和安全隐患突发等敏感时期，应加大督导力度。

第十三条 全校性实验室技术安全检查每学期不少于 2 次，

专业性检查每季度不少于2次，对重点部位抽查每月不少于2次，

对隐患整改部位 2 周内进行复查，每周至少对一个部门重点检

查，开展日常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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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督导组在监督检查技术安全工作过程中，在查思

想、查制度、查检查等的同时，要侧重查现场、查隐患，要经常

深入实验现场。对于有潜在危险的实验项目，须全程进行监督检

查。

第十五条 督导组在进入实验室开展督导工作前，主动出示

督导证件，表明身份，并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，接待人员应与督

导组紧密配合，协助完成督导任务。

第十六条 督导组在督导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的，立即下整

改通知单；发现严重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的，有权责令立即停止

实验（作业）；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实验人员人身及学

校财产安全的，有权对实验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。

第十七条 督导组及时填写“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现场

检查项目表”、“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检查记录”和“东北大

学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整改记录”，做好督导工作中的各项文字

记录。

第十八条 被督导（检查）部门和实验室应做好协调配合工

作，包括：

（一）提前准备或补充提交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安排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工作负责人协调督导工作。

（三）解释相关质疑。

（四）立即停止危险实验（作业）。

（五）其他需要协调配合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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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对督导工作中发现的事故隐患且需对相关部位

或人员追究责任的，按《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责任追究办法》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实验室技术安全管

理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，特殊问题由学校研究决定。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19 日印发抄送：ХХХХХХХХ，ХХХХХХХХ，ХХХХХХХХ。


